
東海大學音樂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08 日系務會議通過 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2 日院務會議通過 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5 日教務處備查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4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第一條 為提升本系所學生職場競爭力，使學生專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，推

動職場訓練，培養更能符合產業界需求之人才，依照本校學生校外

實習辦法之規定，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

法）。 

第二條 校外實習課程場所須與音樂治療、音樂表演、音樂節目製作、音樂

教學…等相關之產企業界，實習課程之開課、臨床實務、學生選課

及成績處理，悉依本校修課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第三條 校外實習機構必須為國內、外登記有案且制度良好之公、民營事業

機構，且與本系協商簽訂實習合約書、或有公函證明。實習期間由

本系『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』負責與實習機構協調各項相關業務，

以確保學生實習安全與品質。  

第四條 學生在實習期滿後，經負責教師及實習機構共同評核成績合格者，

始取得該學分，實習期間得安排於學期中或寒暑假，實習課程每學

分之實習時數 60 至 1,000 小時，實際實習時數由本系依學生不同主

修性質決定之。  

第五條 學生於學期中校外實習無法返校上課，其註冊與繳費依學則相關規

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學生至校外實習之前應填妥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填寫及學生校

外實習家長/關係人同意書，經本系『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』審核通

過後，使得向校外實習單位/機構開始正式申請實習。 

第七條 學生至校外實習應經本系『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』審核後，必須辦

理意外保險始得前往實習機構實習，保費、實習期間之膳宿、交通

以及其他費用由學生自行籌措。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學生，出

國實習須依兵役法施行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系所於實習開始前，須舉行前說明會，說明實習機構之職場環境

以及實習相關注意事項，俾讓實習學生瞭解並遵循。 

第九條 學生若於實習期間因病或特殊事故必須請假或無法如期報到者，均

須報經實習機構核准，並依學校規定辦理請假。 



第十條 學生實習期間，由本系『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』負責學生實習之督

導、成績之評定、學習成效之評估與檢討。學生在校外實習期間，

則須定期撰寫繳交工作日誌，實習結束後需繳交實習心得總報告或

舉行成果發表，以供教師評估實習成績之參考。學生實習期間的相

關資料與表單應妥善保存備查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系、院務會議通過後，送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 

 

  



東海大學音樂系 

學生校外實習家長/關係人同意書 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08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

本人同意子女/關係人____________________(學生姓

名)於民國______年____月_____日至民國______年____月

_____日赴校外實習, 為期_______週，實習地點為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 

 

 

 

 

立書人簽章：□父_______________電話: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□母_______________電話:___________ 

□關係人___________電話:___________ 

 

日期：民國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

 



東海大學音樂系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 

（碩士班音樂治療組實習計畫書） 
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08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4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實習計畫基本資料 

實習學生姓名  身份字號  

實習期間 民國____年___月____日至民國____年___月____日 

機構名稱  

實習單位  

實習總時數 640 小時 時數分配 
8 小時/天 x 5 天 x25 週

（預計） 

實習/督導 

性質 

□ 接受音樂治療一對一個別督導 

□ 接受音樂治療團體督導 

□ 接受實習單位行政/諮商督導 

實習費用/津貼 

（由實習單位勾選） 

□實習生需繳交實習單位/機構代訓費用新台幣________元 

□實習生獲得實習單位/機構實習津貼新台幣__________元 

機構聯絡人  電話  

實習單位 

聯絡人 
 電話  

音樂治療督導  電話  

實習生導師  電話  

實習生  電話  

實習生 

緊急聯絡人 

□父 

□母 

電話 □父______________ 

□母______________ 



二、實習計畫內容（含音樂治療督導內容） 

實習目標 實習內容 

機構組織運作 
□接受機構服務性質及運作情形導覽/簡介 

□參與實習機構相關行政會議（至少一次） 

□參與實習機構相關研討會 

□實習機構相關服務衛教活動 

音樂治療技能 

（音樂治療督導內容） 

□個案及其家屬接待及晤談技巧 

□活動觀察、紀錄與分析 

□音樂治療評估、治療計畫、活動介入設計、成效評

量能力 

□臨床樂器伴奏與即興能力 

□音樂治療立基理論 

□音樂治療倫理道德 

□其他（實習督導自行填寫：__________________） 

個人成長及 

跨專業技能 

□自我身心照顧 

□病理/心理相關知識學習 

□參與定期報告/跨專業個案報告 

□定期閱讀文獻與討論 

□協助參與實習機構相關研究 

□其他（請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 

 

  



東海大學音樂系碩士班音樂治療組 

實習機構評估單 

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08 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

實習機構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評估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評估教師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項目 

標號 

內容 評比等級 說明 

1 機構合法立案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合法立案字號： 

 

2 考量實習薪資待遇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□學生有實習薪資

（金額：________） 

□學生無實習薪資 

□學生另繳實習費用 

（金額：________） 

3 保險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保險項目含：

__________________ 

4 食宿提供（外地學

生） 

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□食宿均供 

□供食不供宿 

□食宿均不供 

5 工作環境/地點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請列舉：

__________________ 

6 工作對象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請列舉：

__________________ 

7 實習職務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□個案資料收集 

□音樂治療評估 

□擬定音樂治療計畫 

□音樂治療觀察紀錄 

□音樂治療成效呈現 

□協助個案/家屬晤談 

□協助單位衛教/宣傳 

□協助單位活動辦理 

□其他（請列舉

________________） 



8 專業性質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單位負責人： 

所具資格： 

實際督導者： 

所具資格： 

9 勞動時間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工作時間為：____小

時/每週, 共_____週

計_______小時 

□上半天：________ 

□下半天：________ 

□晚  間：________ 

□單位彈性調整 

10 學習資源 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□人員諮詢 

□圖書館 

□電腦設備使用 

□樂器使用 

□相關課程參與 

□其他（請列舉

________________） 

11 單位提供實習期間

回饋機制 

 □實習期間不供 

□提供 1-2 次回饋意

見 

□提供 3 次以上回饋

意見 

12 單位提供實習之後

經驗意見回饋機制 

□不適合  □可   □佳 □學生意見回饋表單 

□晤談機會 

□書面文件 

□其他（請列舉

________________） 

13 備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